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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保荐机构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2014 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申万宏源”）作为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

动漫”或“上市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对长城动

漫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中向关联方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中，长城动漫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徐建荣等 25 名

交易对方持有的灵境科技 100%股权，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汪忠文、

洪冰雷、汪朝骥和汪雪微持有的迷你世界 100%股权，并向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集团”）和滁州新长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新长城基金”）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100%的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关联交易”）。 

（二）关联关系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包括长城集团和新长城基金，其中长城集团实际

控制人赵锐勇直接持有新长城基金 90%权益，长城集团直接持有新长城基金 10%

权益。而长城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52,281,638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6.00%，赵锐勇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3,300,000股，长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赵锐

勇合计持有 55,581,6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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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 

2、其他可能的批准程序。 

上市公司在取得全部批准前不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长城集团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长城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52,281,638 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16.00%。赵锐勇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3,300,000 股，长城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赵锐勇合计持有 55,581,63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 17.01%，

受托管理四川圣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集团”）持有的 10,000,000

股，合计控制 65,581,63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07%。因此，长城集

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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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市公司与长城集团之间的关系 

 

2、长城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文一西路 778 号 2幢 3020号 

法定代表人：赵锐勇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563316762T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10月 12日 

经营范围：文化创意策划、实业投资。 

长城集团为控股型公司，最近三年未从事具体业务，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32,129.69 307,008.18 

总负债 466,837.91 144,984.45 

赵锐勇 赵非凡 

长城集团 

长城动漫 

6666..6677%%  3333..3333%% 

11..0011%% 

1166..0000%% 
圣达集团持有

的长城动漫股

权 
33..0066%% 

受受托托管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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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165,291.79 162,023.72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135,268.34 64,094.87 

营业利润 37,985.44 18,712.59 

净利润 29,253.97 22,699.14 

净资产收益率 17.70% 14.01% 

资产负债率 73.85% 47.22% 

（二）新长城基金 

长城集团实际控制人赵锐勇直接持有新长城基金 90%权益，长城集团直接持

有新长城基金 10%权益，而长城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52,281,638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6.00%。因此，新长城基金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1、上市公司与新长城基金之间的关系 

 

2、新长城基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滁州新长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安徽省滁州市丰乐大道 2188 号（滁州技术学院新校区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长城集团（委派赵锐勇） 

赵锐勇 

新长城基金 

长城集团 

长城动漫 

66.67% 

90.00% 

10.00% 1166..0000%% 

1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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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缴出资额：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0MA2MWYQW5M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4年 11月 14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新长城基金成立后尚未开展经营，因成立时间较短，尚未编制财务报表。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长城动漫拟向长城集团和新长城基金两名特定投资者以锁价发行的方式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33,490,937 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占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比例 8.45%。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25亿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100%。 

（一）发行价格 

本次关联交易中，上市公司向长城集团和新长城基金两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为锁价发行，不低于董事会作出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为第八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长城动漫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12.69元/股。 

（二）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

调整。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会决议未设定其他发行价格调整方案。本次发行股份定

价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反映了市场定价的原则，定价合理，有利于保护

上市公司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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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种类及面值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 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00元。 

（四）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长城集团 17,730,496 224,999,994.24 

2 新长城基金 15,760,441 199,999,996.29 

合计 33,490,937 424,999,990.53 

（五）股份锁定情况 

上市公司为募集配套资金向长城集团和新长城基金两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在本次交易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由上市公司回购该等股

票。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至股份锁定期满之日止，由于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长城集团和新长城基金两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为锁价发行，不低于董事会作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为第八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长城动漫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12.69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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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6年 6月 28日，长城动漫与长城集团和新长城基金两名认购对象签订了

《股份认购协议》。长城动漫为甲方，长城集团和新长城基金为乙方。 

（二）股份认购 

1、双方同意，由乙方按以下方式认购甲方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的部分股份： 

（1）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认购方式 

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 

（3）认购价格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甲方第八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乙方认购价格即甲方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为本次发行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90%（注：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12.69 元/股。 

若甲方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进行相应调整。 

（4）认购数量：本次拟向长城集团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24,999,994.24元，以 12.69 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甲方本次向长城集团配套

融资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17,730,496 股；拟向新长城基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不超过 199,999,996.29元，以 12.69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甲方本次向新

长城基金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15,760,441股。 

若甲方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股份发行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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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份锁定安排：乙方承诺，按本合同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 

（6）支付方式：乙方不可撤销地同意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收

到甲方和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缴款通知书》之日起 3 个工作

日内，将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一次性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所专门

开立的账户，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

入甲方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2、上市地点 

双方同意，甲方本次向乙方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3、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双方同意，本次发行完成后，甲方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甲方新老股东按本

次发行完成后各自持有甲方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三）合同生效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在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之

首日生效： 

(1)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和相关事宜； 

(2)甲方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在本合同成立后，双方均应积极努力，为本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的满足

和成就创造条件，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并造成其它方损失的，应承担赔偿

责任。非因合同双方的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生效的，双方均不需要承担责任。 

（四）甲方声明、保证及承诺 

1、甲方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 

2、甲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在任何方面均不会违反在本合同签署之时有效的

法律、法院发出的生效判决或裁定、政府机构发出的命令或其公司章程；不会违

反甲方作为缔约一方并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合约、承诺或其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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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签署并履行本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甲方在签署本合同之前已认

真审阅并充分理解本合同的各项条款，不会以本合同显失公平、存在重大误解等

理由要求撤销、终止、解除、变更本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条款、主张本合同全部或

部分条款无效。 

4、甲方保证，甲方于证券市场公开披露之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会计数据、

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并且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5、在乙方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后，按照深交所及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规定，

尽快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6、根据有关法律和深交所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甲方承诺，将按本合同约定以及法律法规之规定承担由于违反上述各款

声明、保证及承诺而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任

何损失。 

（五）乙方保证及承诺 

1、乙方具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充分的民事权利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 

2、乙方完全有资格、权利及有效授权作为协议一方签订本协议，且本协议

条款构成乙方的合法、有效、有约束力并可执行的义务及责任； 

3、乙方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和责任，不会与任何适用

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或其作为一方的其他合同、协议的约定相违背或抵

触； 

4、乙方向甲方保证，在为本合同的签署所进行的谈判和协商的过程中，其

向甲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均是真实的； 

5、乙方将承担由于违反上述各款相关保证及承诺而产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

责任并赔偿有可能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六）违约责任 

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合同所规定的有关义务、所作出的承诺和保证，

即视为该方违约，因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除外。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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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该违

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若因甲方发行股份事宜未获得证监会及相关部门批准，导致甲方无法向乙方

发行股份，乙方表示理解并不要求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若因甲方发行股份事宜获得证监会及相关部门核准后，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

向乙方发行股份的，甲方应向乙方承担相当于其认购总额 20%的货币赔偿。 

若因甲方发行股份事宜获得证监会及相关部门核准后，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

认购股份的，乙方应向甲方承担相当于其认购总额 20%的货币赔偿。 

（七）合同的变更、修改、转让 

1、本合同的变更或修改应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作出。 

2、本合同的变更和修改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转让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义务的部分

或全部。 

六、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长城集团通过参与配套资金方式认购 17,730,496 股股份，同

时，赵锐勇控制的新长城基金认购 15,760,441 股股份，交易完成后长城集团持

有上市公司 70,012,134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7.66%，持股比例进

一步提高。赵锐勇直接持有公司 3,300,000 股，新长城基金直接持有公司

15,760,441 股，长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赵锐勇及新长城基金合计持有

89,072,57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2.47%，受托管理四川圣达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的 10,000,000 股，合计控制 99,072,57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4.99%。长城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赵锐勇、赵非凡父子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八、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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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审阅了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所有相关材料，并基于独立立场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以下独立

意见： 

“经审阅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灵境科技、迷你世界的 10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1、我们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召开前已经审查了拟向董事会提供的相关

资料并充分了解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背景信息。在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及《长城国

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及为本次交易之目的的相关

协议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符合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公司编制的报告书以及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备

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同意报告书及相关协议的内容。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规模，

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

利于避免同业竞争，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确定，并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为基础，该等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与公

司及其他重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中同华为本次交易出具的

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通行

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本次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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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6、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交易对方及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发行新股的定价原

则符合相关规定，定价公平、合理。 

7、根据本次交易的有关方案，公司拟向本次重大重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标的资产相应股权，并向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集团”）、滁州新长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新长城基金”）二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长

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新长城基金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8、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且符合法定程序。本

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我

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相关事项。 

九、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定价、

交易协议等相关材料，列席参加了上市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发表

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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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

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2）本次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合规。 

（3）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反映了市场定价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长城动漫本次关联交易。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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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城国际动漫

游戏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保荐机构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吴  芬                    申 克 非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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